RIS S A 2k
114# B35 % 10725

CEECRT LIRS Lt

A

i
o
-\
‘-H

Pl E A F"*PP T\,F FEZEDR > A3 ? FXRI114#£122 18

P P G - e

1 <
W BE T REATE R FREE LR A 2 dog oo
T‘I‘L’N,E \i”]f 0
FRRRIERIFRRBRNE A R

T% 2194

SRR RN A 2 R R HIRARS B LRI
AR HEI L R

EESUE RN U R R
T RE DS %170?% ~ % 1ThiE T
LR%SH EREFRFT AP 22 TR R LG &8 530
AadEHFR L 5%k FIN @%ﬁﬂié%?ﬂﬁﬂi
EARLAERTHET ﬁ‘(ﬂ\l‘fa’é 397 ) > I 55k FIREP K
Lhad 27w (Aad %33234F ) @%:m#&%&a’ B A

2% o
F
SRR AR AN TR D BS o PR AR

%— 7



=5

|

Y
o
co
>»
SR
T
_\
>§“

B, Tt ik R A 2 BSE o O B - @k

2
HAATE (T PF')540 000~ % 520,000~ » =% Jirq%x
é7ﬁ’Jb4hﬁgé1$’¢M>4$%ﬁ§$&’?méﬁ
+ ?;8 01%3 5 o T3 2 @ G HIpF > o p L2 p
i‘, ﬁPLﬂGH%n MR 0 T REIZAIF10% ﬁﬁizﬁﬁ
61

[
(?3»

/T*iu@*“v\ Feg A F20% 0 P it & o
5 =% % HF G L R T HHFIEA D *E‘
R AL FHEAEFIERAEFES AT EHF2INA
L2ENE - BR O RLEDEEHR AL IL TR o
A7 2 Bt B AP 0 T ARRNEI 0 R TF KL 2
FIP o W T Fard & £3H914,0627 2 fIL N EAGF
Hoo Tt > R FHELZERARAAEFREZ > T
PoAkd R 2914, 5627 2 derp A orm 2 1A~ & 9

CERFFALRZETF  ER NIRRT Y 2K
LR FAHNBEIRLITF T WA IR
Al b REMAMETIRGEHY > P gt g EA
e BAR2ZER > NPFFHP X EF 2 o a g
FIER R A R T ARIEFIRINE B 1A
2R A FHLFEAGRAFELL Y 7 A
o A F i H2T9E R 19E - $28008 H 1~ 35 A w2
P2 oAt hEA%RZ PRER  EHRpFINEE Tl pE 2
BAGH RARNF20 ~#B L FRFEIRIT R LE
(¥ 5412077 ) A2 e M F P X &2 v A0
TEsEmA R R E o T RAENET RIS BRAFRREH28



0% 1~3 B2 RT " MbpmhLisk2ETd Hinha
AR2ZEFLSEF o

ERAEd FEFE D F - BEHERSH B ST
T IR om K AR s BT EEARZPE
B2 2B ARG AN > EREE Y B T
\&ﬁwka%,@&zﬁﬁ,uiﬁﬁﬁéﬁﬁ*’%

3 TS 2 BUEL o 2T FRE

| ]

P ;‘\\
N

X
Hy
[

L

LN
5 E A EFIRANFEIRT ST
‘ : Llﬁ F4T8 B~ 2
3JEF1HE $2B0EF1EABTF P2 o a4t h2 %
B ARARHME 0 WA T A 4914,5627 2 dott & T 2
LB ERGFU o s hodat o Pl BRTERP
mEP L FETE
b R RN F RPN G ARt B 014,
5627 2 4t & Arm 2 A ~ENE 0 53 3Rd > B
Gl
s ANRE Tﬁﬁﬁ\}%ﬁij\ Bt P 475 12,4205 (T E - 3 A
SR ) 0 b AR
Aot AERB 2 A o RAFHFNRZE FT8E
Flidei 2 o
P = EN ® 114 # 12 : 19 2
AEFFZ 2 OF MAR
D AGRRAER
%%%iélLF'%’ﬁ*“%dewiQZOBWW%%ﬁq%4ufﬁﬁ%oﬁr
L EEFRAL Y o - BHERIFFHRAF
¥ £ 12 @B 114 =& 12 19 p
S L

o
P
=
i
‘_';K
[
(Uj
e
3
=
g
Ny
N .\"" )“\\

T~ 5F

}~4

ot 2

T %
Wi wamaw | #Exp: | miig [HieEew EGRVEDE
Grd %) | msdFme | G 2 4% 2 %
1| 540,000~ [®smmm:p | 413,695+ E 11467 28| 4 114&75 26p 4= F % p 2t »
11277 6p A3 0B | WEE Y R 40,8019 ;
423119570 ﬁ R L8 [WEE T ek L1602

P
i
m



(\ER)

6p 1t 019%3 5 2 fI| & 2294 - & =tig i e

11477 25p & B 9 57T o
2 520,000~ |H @ & @ p| 500,867~ |p114#67 25| p 114E77 26p A<X 55 p ok »
114#2% 26p PACT P [@H6B 7 )& L0.801% ;
A3 121 & 27 oo FeE L8 |Hem Y e L1.602%3
26p 2 019%3 5 2 fI| & 2294 - & =0ig i e

& Hp e 98 5 rL o

114#6" 26
&3+ 1,060,000~ 914, 562~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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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訴字第1072號
原      告 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張家祝  






訴訟代理人  楊勝浩  
被      告  徐瑱砡  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玖拾壹萬肆仟伍佰陸拾貳元，及如附表所
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 
訴訟費用新臺幣壹萬貳仟肆佰貳拾元由被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部分：
一、按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，其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；前開所定之承受訴訟人，於得為承受訴訟時，應即為承受之聲明，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，民事訴訟法第170條、第175條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侯金英，於本院審理期間變更為張家祝，有原告提出之公開資訊觀測站重大訊息查詢資料可稽(本院卷第39頁)，並經張家祝聲明承受原告之訴訟(本院卷第33至34頁)，合於前揭規定，應予准許。　　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因此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部分：　　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於民國112年7月6日及114年2月26日向原告分別借款新臺幣(下同)540,000元及520,000元，均約定借款期限為7年，以每1個月為1期，共分84期攤還本息，利息按年息8.01%計算。並均約定：逾期繳款時，應自遲延之日起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(含)者，另按借款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就超過部分，按借款利率20%，按月計付違約金，每次違約連續收取期數以9期為限；依契約倘債務人不按月攤還本息，債權人得不經催告逕行終止本契約，追償全部本息及違約金。豈料，被告對前開借款，本金利息僅繳至如附表所示之最後還款日，即未依約還款，依約定債務終止全部到期，尚欠債務本金合計914,562元及利息、違約金未為清償。因此，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，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914,562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
二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㈠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，經他造於言詞辯論時自認者，無庸舉證；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，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，視同自認。但因他項陳述可認為爭執者，不在此限。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者，準用第1項之規定。但不到場之當事人係依公示送達通知者，不在此限，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、第280條第1、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
　　個人信用貸款契約書2份、攤還收息紀錄查詢單2紙等件為證(本院卷第41至57頁)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、3 項之規定，視同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，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實。
　㈡次按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；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。但約定利率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；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，應支付違約金，民法第474條第1項、第478條前段、第233條第1項及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查被告向原告借款，然未依約繳款，尚積欠本金914,562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未為清償，已如前述，則依上開規定及說明，被告自應負清償責任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914,562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本院併依職權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為12,420元(即第一審裁判費)，由被告負擔。
六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法　官　陳景裕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鄭珓銘　
附表：
		編號

		借款金額
(新臺幣)

		借款期限及
最後還款日

		積欠本金
(新臺幣)

		利息計算期間
及利率

		違約金計算期間
及利率



		1

		540,000元

		借款期間：自
112年7月6日起至119年7月6日止

		413,695元

		自114年6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8.01％計算之利息

		自114年7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6個月以內按年息0.801％；逾期6個月以上按年息1.602％計算之違約金。每次違約連續收取期數以9期為限。



		


		


		114年7月25日

		


		


		




		2

		520,000元

		借款期間：自114年2月26日
起至121年2月26日止



		500,867元

		自114年6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8.01％計算之利息

		自114年7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6個月以內按年息0.801％；逾期6個月以上按年息1.602％計算之違約金。每次違約連續收取期數以9期為限。



		


		


		114年6月26日

		


		


		




		合計

		1,060,000元

		


		914,562元

		


		








 

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訴字第1072號

原      告 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張家祝  







訴訟代理人  楊勝浩  

被      告  徐瑱砡  
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12月18

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玖拾壹萬肆仟伍佰陸拾貳元，及如附表所

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 

訴訟費用新臺幣壹萬貳仟肆佰貳拾元由被告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部分：

一、按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，其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

    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；前開所定之承受訴訟人，於得為

    承受訴訟時，應即為承受之聲明，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

    訴訟，民事訴訟法第170條、第175條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遠

    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侯金英，於

    本院審理期間變更為張家祝，有原告提出之公開資訊觀測站

    重大訊息查詢資料可稽(本院卷第39頁)，並經張家祝聲明承

    受原告之訴訟(本院卷第33至34頁)，合於前揭規定，應予准

    許。　　
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

    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因此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

    而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部分：　　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於民國112年7月6日及114年2月26日向原告

    分別借款新臺幣(下同)540,000元及520,000元，均約定借款

    期限為7年，以每1個月為1期，共分84期攤還本息，利息按

    年息8.01%計算。並均約定：逾期繳款時，應自遲延之日起

    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(含)者，另按借款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

    個月者，就超過部分，按借款利率20%，按月計付違約金，

    每次違約連續收取期數以9期為限；依契約倘債務人不按月

    攤還本息，債權人得不經催告逕行終止本契約，追償全部本

    息及違約金。豈料，被告對前開借款，本金利息僅繳至如附

    表所示之最後還款日，即未依約還款，依約定債務終止全部

    到期，尚欠債務本金合計914,562元及利息、違約金未為清

    償。因此，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，並聲

    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914,562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

    金。

二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

    。
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
　㈠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，經他造於言詞辯論時自認者，無庸舉

    證；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，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，

    視同自認。但因他項陳述可認為爭執者，不在此限。當事人

    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而於言

    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者，準用第1項

    之規定。但不到場之當事人係依公示送達通知者，不在此限

    ，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、第280條第1、3項分別定有明

    文。本件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

　　個人信用貸款契約書2份、攤還收息紀錄查詢單2紙等件為證

    (本院卷第41至57頁)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，未於

    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

    0條第1、3 項之規定，視同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，堪認原告

    主張之事實為真實。

　㈡次按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

    所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

    還之契約；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、品

    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

    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。但約定利率較高者

    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；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，

    應支付違約金，民法第474條第1項、第478條前段、第233條

    第1項及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查被告向原告借款，

    然未依約繳款，尚積欠本金914,562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

    、違約金未為清償，已如前述，則依上開規定及說明，被告

    自應負清償責任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914,

    562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

    。

五、本院併依職權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為12,420元(即第一審裁

    判費)，由被告負擔。

六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，

    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法　官　陳景裕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鄭珓銘　

附表：

編號 借款金額 (新臺幣) 借款期限及 最後還款日 積欠本金 (新臺幣) 利息計算期間 及利率 違約金計算期間 及利率 1 540,000元 借款期間：自 112年7月6日起至119年7月6日止 413,695元 自114年6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8.01％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7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6個月以內按年息0.801％；逾期6個月以上按年息1.602％計算之違約金。每次違約連續收取期數以9期為限。   114年7月25日    2 520,000元 借款期間：自114年2月26日 起至121年2月26日止  500,867元 自114年6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8.01％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7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6個月以內按年息0.801％；逾期6個月以上按年息1.602％計算之違約金。每次違約連續收取期數以9期為限。   114年6月26日    合計 1,060,000元  914,562元   

 




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訴字第1072號
原      告 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張家祝  






訴訟代理人  楊勝浩  
被      告  徐瑱砡  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玖拾壹萬肆仟伍佰陸拾貳元，及如附表所
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 
訴訟費用新臺幣壹萬貳仟肆佰貳拾元由被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部分：
一、按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，其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；前開所定之承受訴訟人，於得為承受訴訟時，應即為承受之聲明，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，民事訴訟法第170條、第175條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侯金英，於本院審理期間變更為張家祝，有原告提出之公開資訊觀測站重大訊息查詢資料可稽(本院卷第39頁)，並經張家祝聲明承受原告之訴訟(本院卷第33至34頁)，合於前揭規定，應予准許。　　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因此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部分：　　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於民國112年7月6日及114年2月26日向原告分別借款新臺幣(下同)540,000元及520,000元，均約定借款期限為7年，以每1個月為1期，共分84期攤還本息，利息按年息8.01%計算。並均約定：逾期繳款時，應自遲延之日起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(含)者，另按借款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就超過部分，按借款利率20%，按月計付違約金，每次違約連續收取期數以9期為限；依契約倘債務人不按月攤還本息，債權人得不經催告逕行終止本契約，追償全部本息及違約金。豈料，被告對前開借款，本金利息僅繳至如附表所示之最後還款日，即未依約還款，依約定債務終止全部到期，尚欠債務本金合計914,562元及利息、違約金未為清償。因此，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，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914,562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
二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㈠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，經他造於言詞辯論時自認者，無庸舉證；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，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，視同自認。但因他項陳述可認為爭執者，不在此限。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者，準用第1項之規定。但不到場之當事人係依公示送達通知者，不在此限，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、第280條第1、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
　　個人信用貸款契約書2份、攤還收息紀錄查詢單2紙等件為證(本院卷第41至57頁)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、3 項之規定，視同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，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實。
　㈡次按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；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。但約定利率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；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，應支付違約金，民法第474條第1項、第478條前段、第233條第1項及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查被告向原告借款，然未依約繳款，尚積欠本金914,562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未為清償，已如前述，則依上開規定及說明，被告自應負清償責任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914,562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本院併依職權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為12,420元(即第一審裁判費)，由被告負擔。
六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法　官　陳景裕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鄭珓銘　
附表：
		編號

		借款金額
(新臺幣)

		借款期限及
最後還款日

		積欠本金
(新臺幣)

		利息計算期間
及利率

		違約金計算期間
及利率



		1

		540,000元

		借款期間：自
112年7月6日起至119年7月6日止

		413,695元

		自114年6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8.01％計算之利息

		自114年7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6個月以內按年息0.801％；逾期6個月以上按年息1.602％計算之違約金。每次違約連續收取期數以9期為限。



		


		


		114年7月25日

		


		


		




		2

		520,000元

		借款期間：自114年2月26日
起至121年2月26日止



		500,867元

		自114年6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8.01％計算之利息

		自114年7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6個月以內按年息0.801％；逾期6個月以上按年息1.602％計算之違約金。每次違約連續收取期數以9期為限。



		


		


		114年6月26日

		


		


		




		合計

		1,060,000元

		


		914,562元

		


		








 

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訴字第1072號

原      告 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張家祝  







訴訟代理人  楊勝浩  

被      告  徐瑱砡  
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玖拾壹萬肆仟伍佰陸拾貳元，及如附表所

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 

訴訟費用新臺幣壹萬貳仟肆佰貳拾元由被告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部分：

一、按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，其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；前開所定之承受訴訟人，於得為承受訴訟時，應即為承受之聲明，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，民事訴訟法第170條、第175條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侯金英，於本院審理期間變更為張家祝，有原告提出之公開資訊觀測站重大訊息查詢資料可稽(本院卷第39頁)，並經張家祝聲明承受原告之訴訟(本院卷第33至34頁)，合於前揭規定，應予准許。　　
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因此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部分：　　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於民國112年7月6日及114年2月26日向原告分別借款新臺幣(下同)540,000元及520,000元，均約定借款期限為7年，以每1個月為1期，共分84期攤還本息，利息按年息8.01%計算。並均約定：逾期繳款時，應自遲延之日起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(含)者，另按借款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就超過部分，按借款利率20%，按月計付違約金，每次違約連續收取期數以9期為限；依契約倘債務人不按月攤還本息，債權人得不經催告逕行終止本契約，追償全部本息及違約金。豈料，被告對前開借款，本金利息僅繳至如附表所示之最後還款日，即未依約還款，依約定債務終止全部到期，尚欠債務本金合計914,562元及利息、違約金未為清償。因此，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，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914,562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

二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
　㈠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，經他造於言詞辯論時自認者，無庸舉證；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，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，視同自認。但因他項陳述可認為爭執者，不在此限。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者，準用第1項之規定。但不到場之當事人係依公示送達通知者，不在此限，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、第280條第1、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

　　個人信用貸款契約書2份、攤還收息紀錄查詢單2紙等件為證(本院卷第41至57頁)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、3 項之規定，視同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，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實。

　㈡次按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；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。但約定利率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；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，應支付違約金，民法第474條第1項、第478條前段、第233條第1項及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查被告向原告借款，然未依約繳款，尚積欠本金914,562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未為清償，已如前述，則依上開規定及說明，被告自應負清償責任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914,562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本院併依職權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為12,420元(即第一審裁判費)，由被告負擔。

六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法　官　陳景裕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鄭珓銘　

附表：

編號 借款金額 (新臺幣) 借款期限及 最後還款日 積欠本金 (新臺幣) 利息計算期間 及利率 違約金計算期間 及利率 1 540,000元 借款期間：自 112年7月6日起至119年7月6日止 413,695元 自114年6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8.01％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7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6個月以內按年息0.801％；逾期6個月以上按年息1.602％計算之違約金。每次違約連續收取期數以9期為限。   114年7月25日    2 520,000元 借款期間：自114年2月26日 起至121年2月26日止  500,867元 自114年6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8.01％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7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6個月以內按年息0.801％；逾期6個月以上按年息1.602％計算之違約金。每次違約連續收取期數以9期為限。   114年6月26日    合計 1,060,000元  914,562元   

 



